



	玉发改许可〔2024〕169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市第十一中学食堂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玉林市第十一中学：

报来《玉林市第十一中学关于食堂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市十一中〔2024〕36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国家及自治区发改委有关文件规定，本项目已通过国家及自治区论证程序。此前我委于2018年3月22日以《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市第十一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玉发改许可〔2018〕19号）批复了该项目建议书。现根据业主来文请示，为满足学校远期规划需求，进一步完善校园配套设施，为广大师生创造优质办学环境。原则同意建设玉林市第十一中学食堂建设项目。 

二、项目代码：2410-450900-04-01-983578。

三、项目业主：玉林市第十一中学。

四、项目建设地点: 玉林市第十一中学校园内。

五、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本项目拟新建1栋总建筑面积5785.32平方米的食堂。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消防工程、设备购置等相关附属工程。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匡算总投资为2032.6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743.5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38.60万元，预备费150.57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解决。

七、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原《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市第十一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玉发改许可〔2018〕19号）及相关内容停止执行。
八、请据此批复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报批工作，具备法定建设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所需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执行。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2月23日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2328688；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12388。收信地址：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

检监察组，邮编：5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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